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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海游街道光明中路518号公司办公楼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
380,399,596
37.5845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有关规定，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19,044,335股不享
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继
跃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其中部分董事通过在线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程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李帅红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380,107,296
比例（%）

99.9231

反对
票数

276,600
比例（%）

0.0727

弃权
票数

15,700
比例（%）

0.004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380,107,296
比例（%）

99.9231

反对
票数

276,600
比例（%）

0.0727

弃权
票数

15,700
比例（%）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380,102,296
比例（%）

99.9218

反对
票数

281,600
比例（%）

0.0740

弃权
票数

15,700
比例（%）

0.004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380,000,386
比例（%）

99.8950

反对
票数

368,910
比例（%）

0.0969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081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公司2026年度对子公司担保总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
先股）

同意
票数

53,708,574
比例（%）

93.4881

反对
票数

3,710,750
比例（%）

6.4591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528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380,087,696
比例（%）

99.9180

反对
票数

281,600
比例（%）

0.0740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0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同意
票数

57,137,724
比例（%）

99.4570

反对
票数

281,600
比例（%）

0.4901

弃权
票数

30,300
比例（%）

0.052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5

7

议案名称

关于预计公司 2026年度
对子公司担保总额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5年度董事
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08,574

5,537,724

比例（%）

36.0463

94.6680

反对

票数

3,710,750

281,600

比例（%）

63.4357

4.8140

弃权

票数

30,300

30,300

比例（%）

0.5180

0.518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5、7项议案关联股东叶继跃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曹琳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三维股份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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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于 2026年 04月 3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后于 2026年 05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5：30
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42号节能大厦会议室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受提名的独立董事、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股东代表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项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总人数（现场+视频+网络投票）（人）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人）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人数（人）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数（股）
除董事、高管人员外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现场及视频方式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占比（%）

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代表股份占比（%）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数值
128
5

123
2,507,363,239
2,388,464,324
118,898,915
273,852,188
80.9070%
77.0704%
3.8366%
8.8366%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视频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本决议：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合计持股
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506,916,939
273,405,888

比例
（%）

99.9822%
99.8370%

反对
股数
（股）
400,400
400,400

比例
（%）

0.0160%
0.1462%

弃权
股数
（股）
45,900
45,900

比例
（%）

0.0018%
0.016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
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刘小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合计持股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404,016,360
170,505,309

比例
（%）

95.8783%
62.261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
通过，刘小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
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详见
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2026-33）。

2.2 选举彭红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整体结果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除董事、高管外单独/合计持股5%以下）

同意
股数
（股）

2,404,020,060
170,509,009

比例
（%）

95.8784%
62.263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本议案获得表决
通过，彭红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
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
止。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2026-33）。

本次股东会除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2026年度经理层成员薪酬方案》说明。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宣布了现场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以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结果及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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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选举情况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2026-27）。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前审核无异议后，公司于2026
年5月19日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同意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刘小元先生同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彭红星先生同时担任公司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任期自担任董事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暨提名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公告》（2026-28）。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当选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会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董事离任情况
刘小元先生、彭红星先生就任后，原独立董事李玲女士、骆建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履行董事

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各项工作交接事宜。关于李玲女士、骆建华先生
任期届满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6年4月30日披露的《关于独
立董事任期即将届满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2026-28）。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地律股字[2026]第260332号

致：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及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节能环境”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节能环境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
下称“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以
下称“查验”）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查验，现出具法律意见
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系由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

召集的。节能环境董事会于2026年4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中节能环境保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该会议通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
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
股东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公告列明了本次股东会的审议
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19日下午15：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

大厦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董事长周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的9:15-15: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

能环境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经查验，本次股东会由节能环境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节能环境董事会。
2、根据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查验，本次股东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128人，代表股份 2,507,363,239股，占节能环境股份
总数的 80.9070%。除节能环境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有节能环境部分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节能环境已公告的会议通知所列出的全部议案。本次

股东会经审议，依照节能环境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916,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2%；反对40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弃权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3,405,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70%；反对4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4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刘小元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4,016,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505,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618%。
2.2《选举彭红星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04,020,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7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509,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2632%。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

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节能环境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上述议案已经本次股东会表决通过。上述第2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刘小元先生、彭
红星先生当选为独立董事。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
境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节能环境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二份。
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

负责 人 李庆保
经办律师 刘 焕 江之帆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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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9:15—9:25 ，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锦龙大道2号4号楼3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龚天保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7 人，代表股份 49,046,34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45,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4,046,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0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87 人，代表股份 133,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7人，代表股份133,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4%。
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请股东会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

下议案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9,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3%；反对1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199%；反对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36%；弃权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66%。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24,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反对1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710%；反对1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85%；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0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20,6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6%；反对19,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7202%；反对1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786%；弃权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1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88,1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93%；反对22,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0%；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938%；反对2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043%；弃权1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20%。

本议案关联股东龚天保、吴百香、黎丛兵、深圳市天溯计量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创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天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2,8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7%；反对23,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687%；反对23,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544%；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7,0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3%；反对19,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7%；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0195%；反对19,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3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69%。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9,4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21,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6%；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200%；反对2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540%；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0%。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和自有资金投资建设科技创新总部与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8,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7%；反对20,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197%；反对2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03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64%。

9、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012,7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5%；反对23,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937%；反对23,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294%；弃权1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6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怡妮、丛启路
3、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信达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309 证券简称：万得凯 公告编号：2026-022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市龙溪镇东港村渔业万得凯股份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陈方仁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江万
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4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合计为75,183,400

股，占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838%。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5,00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4.601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3,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183,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824%。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4人，代表股份18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824%。
中小股东系指除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5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5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4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反对31,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977%；反对3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9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58,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299%；反对5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975%；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1%；反对1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675%；反对1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9%；反对17,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30%；反对1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94%；弃权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60,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6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154%；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6%。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5,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5%；反对58,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1%；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120%；反对58,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4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泽宇、胡诗航
（三）结论性意见：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

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得凯流体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222 证券简称：浙江恒威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已获 2026年 5月 18日召开的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 2025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
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

司现有总股本100,241,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4股并派发现金股利5.00
元（含税），不送红股。如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基数发生变动的，按照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00,241,6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
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
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0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50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2025年度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100,241,600股，实施后总股本将增至 140,
338,24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分红派息、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
除权日（除息日）：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起始交易日：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将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计入的具体日期为：2026年5月27

日。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

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分红将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嘉兴恒茂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恒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证券帐号
08*****687
08*****705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26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高管锁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24,098,637
24,098,637
76,142,963
100,241,6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24.04%
24.04%
75.96%
100.00%

本次变动（公积金
转增）

9,639,455
9,639,455
30,457,185
40,096,640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33,738,092
33,738,092
106,600,148
140,338,240

占总股本的比例

24.04%
24.04%
75.96%
100.00%

注：最终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确认的数据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按最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的 2025年度每

股收益为0.59元/股。
2、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锁定期届满后

的2年内，本人/本单位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是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价格，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上述承诺的减持限制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3、本次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

股现金分红金额）÷（1+每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数）=（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5元）÷1.4股（如不能除
尽，保留两位小数，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正阳西路77号
咨询联系人：杨菊、徐晨
咨询电话：0573-82235810
传真电话：0573-82235811
九、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0668 证券简称：杰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恩股份”）于2026年4月3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
030）。

1、会议召开时间及召开方式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乌石头路8号天明科技大厦11楼综合会议室。
3、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汴京先生
5、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2 人，代表股份 35,637,24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60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5,308,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30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人，代表股份328,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1人，代表股份 5,469,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5,140,79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0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人，代表股份328,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0%。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受让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23,6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8%；反对6,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55,8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3%；反对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

本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刘云梦律师、黄靖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杰

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恩创意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368 证券简称：丰立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0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院桥镇高洋路9号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友利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58,340,220股，占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7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58,056,0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8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7人，代表股份 2,361,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6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077,4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29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5人，代表股份284,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6%。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7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6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7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64%；反对6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7%；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95,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927%；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54%；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74,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7%；反对64,3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9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265%；反对 6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7%；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8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634%；反对6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634%；反对 6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61,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49%；反对67,4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28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634%；反对 6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3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27%。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吕崇华、张鸣
（三）结论意见：丰立智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丰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